i,ﬁ’%ﬁ‘ﬂb, S EBRAE YL
113& & %] F % 145

R 2 FERE
AR 2 ARF2REG AL
AR R
/ZJ: ill“ r"g J:JJ /%‘

b ;gg:@ ARG RE o ZRE 2 SRR AFIIZELT 25P

FRErd R
7 z2d

~ N RAARTRAE DA B E A TIEEE T T RE E A
FH o TERE S EENVFE C ERErRAIRG 0 XK
Fari110# B @R F % 112710532 > * > XA ®/110#127 16
PEEE A RS RGP e L RE L ik
Bl AT S ERANI0E 127 27T 110#- B AR R
% 24305 A2 $35 % zkﬁ?%frf;_ i (“r pe») 3 ~ 2 f—g-%g
FEPN > ASRAELAE T TR LAY RER (FRF
- L ﬁﬁl«%ﬂf---i%t) 2= Aa\i— ’;i»}t-":_,‘,3W-QF:,3§<?
111#124p w8 B p 111E]1Y 2B dodcd & ¥ = 4o 2
- FE O TR A 21L& 12 » GEREP Bk G
PACII0EI27 5P 3B RAG IR L 24~ HBES
I%zﬁ‘ » SREEL A B ALLILE T8 ’P TH B LML ER D

A R240, 1302 hEF R b0 AL R H R 213, 37T

(3 E 51 40,130:3=13, 377;1») » X% A g R A
2 e p B S 110&117 127 > 2% p #H 51102127 5p >
P h A110# T FEFT 54,630~ > EEE 20
111# Frd iR At EBAEG BT > 2 PX 5% A Y &
111& FF 540,131~ 5 5 2 0 5 & %2 5 1846 5 298 4,

.—\\

1



oG R RE PR c HEP CHRLRELRD
13,377~ > 2 pAesiR B AEEH pAT 7 Hp ok > ¥ &
FI55% 3 & 2 15
g - A || IV nz110ﬁ12 2TP £ 837 > 27l
WPz VARG ARAFT 515, 9467‘»,"”&13"%»: 3o
EL IR ,\4“1104211’q 12p 2 #1272 5p EBH L
EWHEIR 0 BIMA IR L o X AL ELY 4p ¢
sl E J‘Fa'*gb/:rﬁbf’:’lﬁ’fqulp%/i%; AZ PR Tk
5 5 (ry bvigo ) @,3{‘_, 3o 3R AR o Iﬁf%y\?f’,;&
RIEEE S AFF @ 01102127 5p BBk > ¥ Lyl | ¥
2 *7?111411’9 10p 28 S & Rkpe ’j—y‘%ﬁi,aﬁx A S
111#17 12p v & 8377 8 v,zf&b%;ﬂ? Bk 2% Areg
@t 110£127 5P 4o 2 H110£127 2 FAKF &
34027 » T AZ WP T e L R o P R O RE T &L
dedn b b 21108120 3 EF > R4 2 A5ET4 ww;:%ﬁ;;
BERpe T EREEP I RE 2L FH W o
=~ MaiFuEzZ 2
(—)@4|£%% T HEALE A MFIRFAIF A0 R
ZeBEREFT LA (TEREFPFE > 2RITEREITHT
31345 5L %%& ) 1 BRI TR R A EARE 2
FFPRE > SLEFMOE D 2RAERF 1107 38
F 524305 %2 > EgFpm]10£122 27P #7232 1107
85 74 2430%F %1104041837%&%’ FiEdh &4 2 BEG
P hx o o AARENIEI? 3P XA GFTHE > (B3E T
HREPIEL AP R D BRFEZRF D HT 2 HO
FEiof iR 5 QIS ded > X ]I ELY 12p 002 3R
Fgazt e 110127 5p BRI FF - FE AR BB
&) Fﬁﬁi;‘%%fﬁa B2 rll0E B F e T 5243058 2%

,%\‘?»

‘—\\

\

G@t “r‘n& w*

(=) %%‘-thxpzw*ﬁ“%’i; L2 EBBERIAGE HEZRE
FAIPp e LB LG AN L W gs o T 5= A



TEIEAFE WA HE2REAFFELLL
VU S EAE AT B MR R ES TR A o ot
‘ A ERRL FREREA o PN
‘ F o X 334 702 % 115
EZ2_ o d o FEEN R AL o REF1I8 EF2
BARTHP « SARAPLFITAE S 2RI E£P
b g 524305 h L2255 AR IRENFEE 4§40
ZE1I0 2122 2Tp P B d e £ > B a5 5 2 $Hir
22 FHEFTHERI A2l Pl AL 2V AREHBE S
FHBENRE NG ALTIIIELY 3P b«*«imi4
FEITEWESTE oKL R THVRNE R MRS
&@ﬁ@:%%*"“ﬁMﬁH bp BB A4 1T (e,
= 0 FHRFNFIEFIRIFL AL TS (2
é@@%@aﬁé el (AARE L EAE 54
45~49F ) > B R EP AL PP ACAL S5 AR
ﬁﬁdﬂwﬁ’?uwﬂﬂw%¥%ﬂ@{ BB A ARG
ML SR R UE I R EETEN (LAY
<%ﬂ$ﬁﬂ5ﬁ)’?“Wﬁﬁ%ﬁ§@§”<*d%%*“?i
2 ¥ g H]]] & & AT %¢%®MJ30 ’Lf%ﬁrm
HAIE S A e 3t1104#127 5p 3k
FRPFEIRTE | R L BB
AREBE R e ; &

-@

9
Ji

>~
75\"*
ki

5 %

LA B F R e @
IEA de A R rBfE o @ Ak A BGRB8 R
FZ A2 ARG BESFEA A Td L d G R
(ﬁ?»rg/Z‘FmGS B o F 519665543 5 %%) o §_Ar
REFZERe e 52 AFBESLPF G AR ALE
e BHENFREA - FRA T TR F L) 2 H
HEL N EZATREBEFLHGRAGHPE D &
AFFRFZ AL o WABIOE S FRAER T
CRE Y feR cBERL > AAEXAMEL N MR A

. g



(z)

E1VAp A= B A AR L 2B FFF G IS 21 (B
AR EGFARELS, 9460 ) e BHET R L 0 T F IR
L5 E AR E%E 15,946~ 11T » 3 S dJodu oo IR G 0 AR

== ﬁ%ﬁp_a%gz * 1 ﬁﬁﬁvlﬁi—}; ] Ff”‘ £ AR o 2= B N e R

PET 0,000~ i mEded o 0B S ARG

111297 > 8k X5 AL RBFER2EF - 7 %55

2111 & Ak 2 & 33978 540,131~ > 3 11 # R4

TEREBTETRFEC ST ifi‘*(ﬁlil%f'% B

ER112E B 5 3 T‘?%’vllll%i THI3T) o HRES

Avpdz PP w2 FREIBREL (LR ] B2

E%D3I69F ) B S AR a2 E ) FF M

15,946~ » @ & ;X dep 2 BHEE L > GIFAIES A F 4

Frgp wld, 946~ 11T > 2 A Jode o Edoewn i o ‘—% f

ARG R AL FTIA LTS, 3T (35

40 130+3=13, 377%) ERBES RE R ;-fuﬂg‘ S

N

“F
2}
R+

HRELFFELT A TTE LA $ﬁ%WPF‘
EEM O TAZELEFTEFART FIRM G Ao

2o P AKRBREF LT RN G RES ’%%%ﬁﬁm
2 22 REREFETE (B3 2R008F 51 F 514525
HlkRon SR o x FFALEF AN 2R o pH
FRFRE2ZF I AFFRZF2T FLF P2 o A7
B g el R LR R P R 5 g
R2BHa T FTRER A AHEL TR Y 2
B P EAGRTEAELE L év#%;%ﬁfv“ Ak
%4@$ﬁéAfﬁié@i’%%&%ﬂﬁ? WA
ﬁf%ﬁ.%f{(&s FmSOﬁfiaiMGZ%«JL 704%5;5_*

U1
1
o
ﬁ
r«_
?{r
=
—
=5
\

BNCE A TEENLE b S SEEE ¢



P R 0 R & A
i#ﬁ%" AR E TR B A
ﬁagg—ﬂﬁ i

F gt BR
4’@ﬁ4@¥*ﬁ’
oo A2 %4 Bk
#ﬁ}’ﬂw'wdf?
Lo H iR E 2
L2 Rk A
F% B AT AR FT
yﬂa@%ﬁ%ﬁ

-

fﬂﬁr ~\©
i

o

ﬁ B 2
ﬂ»%wxm4u“*“$%&%'

P

Q—L‘\: ’}/%!/4 I5‘EIZ;‘\/‘2"}’

596 % + 714

X

23] 113

13 377ﬂa’ 2 Azl

SemIBAFEAE K
HERiELES &
TaEEFLFTELT G 00
Fix o Bk AL ok 2 BiEA

AR

mﬁﬁﬁﬁ%%“

%ﬁ’ﬁﬁfiﬁﬁéﬁﬁﬁ

B4ﬁ“ Ak 2 T

luc 7}1‘ i"‘]
|,L A:ng o
r T81%

s
 RAEFRE S

A2 (S20p e KPR D IR o 4o
- B B3R

FESRNG -

9 ! 15

-

3
ERC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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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14號
原      告  彭宗信  
被      告  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徐康勝  
法定代理人  高敏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扣押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馮易杰即馮逸君因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該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710號受理，且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對馮易杰查詢勞保投保明細發見投保單位係被告，故依法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0年12月27日以110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向被告對於馮易杰於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債權範圍內，支給原告馮易杰每月得支領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津貼、獎金、補助費…等）之三分之一，被告初始還於111年1月4日向鈞院回覆自111年1月起開始扣押每月三分之一薪資，詎料被告又於111年1月12日向鈞院聲明異議指陳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致未曾扣押馮易杰分文移轉於原告，然查馮易杰個人111年所得清單發見被告於該年度仍有支付原告40,130元的薪資紀錄，被告仍應給付原告13,377元（計算式：40,130÷3＝13,377元），又為何被告對馮易杰之加保日期為110年11月12月，退保日期為110年12月5日，為何馮易杰110年的所得清單薪資為4,630元，倘若馮易杰於111年間確實沒在被告任職領有薪資，為何又對馮易杰申報111年薪資為40,13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上開損失。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依110年12月2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執行命令之說明三，可知在債務人實領薪資為15,946元以下時，不予扣押，且馮易杰於110年11月12日至同年12月5日任職於被告擔任機動保全員，屬部分工時員工。又被告於111年1月4日上午收受上開執行命令後，旋即查調馮易杰之投保紀錄，並依查調結果（尚加保中）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陳報。嗣承辦人員獲悉馮易杰確實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勞保承辦人員並已於111年1月10日發函向勞保局申請辦理追溯退保，即於111年1月12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是馮易杰確實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且其110年12月份之實領薪資僅3402元，亦未達前揭執行命令所載之扣押額度，被告實無從扣押馮易杰110年12月份薪資，原告之主張即失所附麗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馮易杰積欠其債務5萬元，現剩餘債務3萬元，原告已取得執行名義（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司執字第31345 號債權憑證) 後，聲請強制執行馮易杰對於被告之薪資債權，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司執助字第2430號受理，業經該院以110年12月27日新院至110司執助武2430字第1104041837號核發債權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在案，被告雖於111年1月3日收受執行命令，惟於法定期間內於111年1月4日提出異議稱該員每月薪資不固定，若達扣押標準，則予以扣押，又於111年1月12日提出異議稱債務人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等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卷查證屬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115第1 項及第2 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命令，送達於第三人時發生效力，同法第118 條第2 項亦規定甚明。經本院調取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 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原告與馮易杰間損害賠償執行案卷查知，該案110 年12月27日核發移轉命令，將債務人馮易杰對被告之薪資債權3 分之1 自收受本命令之翌日起依該移轉命令移轉於原告，該執行命令於111年1月3日已送達被告，有送達回證附卷可憑，被告已依法定期限提出異議。被告雖辯稱：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並經被告退保云云，並據提出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被告公司函文、員工自願離職申請單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41、45、49頁），惟此僅能證明被告自該日起未再為馮易杰投保勞工保險，然以被告將馮易杰退保後，馮易杰仍然有於被告做機動保全，以每月時數計算薪資等情（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75頁），可知被告於退保後仍給付馮易杰薪資並以之申報其111年年所得薪資為40,130元，益徵被告前開泛稱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尚無可採。
（三）第按執行法院所發之收取命令與移轉命令不同。前者債權人僅取得以自己名義向第三人收取金錢債權之收取權，債務人僅喪失其收取權，而未喪失其債權。後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已移轉於債權人，債務人即喪失其債權（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9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如執行法院已向第三人發移轉命令時，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已移轉於債權人，債權人即非不得依該已發生效力之移轉命令，於第三人不依該移轉命令對債權人給付時，直接起訴請求第三人給付。茲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既已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系爭支付命令判命給付金額3萬元之範圍內，於系爭扣押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年1月4日起，馮易杰對被告之每月薪資債權3分之1（馮易杰實領金額超過15,946元部分）已移轉於原告，亦即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不予扣押。然查，被告辯稱馮易杰係機動保全，只有在被告缺班時才來上工，每月薪資約為5,000元，所以無法扣押，馮易杰只有做到111年9月，後來也沒有在被告做機動保全等語，而依馮易杰111年在被告之年薪資所得為40,131元，有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乙份附卷可稽（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竹北小調字第1111號卷第13頁），對照馮易杰在被告之出勤明細表及實際出勤排表（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53至69頁），馮易杰確實在被告之每月薪資均低於15,946元，而依系爭扣押及移轉命令，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不予扣押，業如前述，準此，原告主張馮易杰在被告薪資3分之1即13,377元內（計算式：40,130÷3＝13,377元）直接移轉予原告，依上說明，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四）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第按就侵權行為言，被害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1462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判決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查依系爭扣押及移轉命令，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依法得不予扣押，是被告提出異議稱馮易杰每月薪資不固定，若達扣押標準，則予以扣押等語，經查並無違反前開法院執行命令，是依原告所舉之現存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違反法院執行命令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被告未扣押馮易杰之薪資，確實係因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而不予扣押甚明。此外，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構成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揆之前開說明，尚乏所據，並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3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14號

原      告  彭宗信  

被      告  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徐康勝  

法定代理人  高敏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扣押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馮易杰即馮逸君因積欠原告債務未

    清償，前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該

    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710號受理，且於民國110年12月16

    日對馮易杰查詢勞保投保明細發見投保單位係被告，故依法

    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0年12月27日以110年度司執助字

    第2430號向被告對於馮易杰於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債權

    範圍內，支給原告馮易杰每月得支領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

    俸、津貼、獎金、補助費…等）之三分之一，被告初始還於1

    11年1月4日向鈞院回覆自111年1月起開始扣押每月三分之一

    薪資，詎料被告又於111年1月12日向鈞院聲明異議指陳馮易

    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致未曾扣押馮易杰分文移轉於原

    告，然查馮易杰個人111年所得清單發見被告於該年度仍有

    支付原告40,130元的薪資紀錄，被告仍應給付原告13,377元

    （計算式：40,130÷3＝13,377元），又為何被告對馮易杰之

    加保日期為110年11月12月，退保日期為110年12月5日，為

    何馮易杰110年的所得清單薪資為4,630元，倘若馮易杰於11

    1年間確實沒在被告任職領有薪資，為何又對馮易杰申報111

    年薪資為40,13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原告上開損失。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7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依110年12月2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執行命令之

    說明三，可知在債務人實領薪資為15,946元以下時，不予扣

    押，且馮易杰於110年11月12日至同年12月5日任職於被告擔

    任機動保全員，屬部分工時員工。又被告於111年1月4日上

    午收受上開執行命令後，旋即查調馮易杰之投保紀錄，並依

    查調結果（尚加保中）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陳報。嗣承辦人

    員獲悉馮易杰確實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勞保承辦人員並

    已於111年1月10日發函向勞保局申請辦理追溯退保，即於11

    1年1月12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是馮易杰確實已

    於110年12月5日離職，且其110年12月份之實領薪資僅3402

    元，亦未達前揭執行命令所載之扣押額度，被告實無從扣押

    馮易杰110年12月份薪資，原告之主張即失所附麗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馮易杰積欠其債務5萬元，現剩餘債務3萬元，原

      告已取得執行名義（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司執字第

      31345 號債權憑證) 後，聲請強制執行馮易杰對於被告之

      薪資債權，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司執助

      字第2430號受理，業經該院以110年12月27日新院至110司

      執助武2430字第1104041837號核發債權扣押命令及移轉命

      令在案，被告雖於111年1月3日收受執行命令，惟於法定

      期間內於111年1月4日提出異議稱該員每月薪資不固定，

      若達扣押標準，則予以扣押，又於111年1月12日提出異議

      稱債務人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等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

      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卷查證

      屬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

      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

      向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

      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

      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

      行法第115第1 項及第2 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命令，送達於第三人時發生效力，同法第118 條第2

       項亦規定甚明。經本院調取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 年度

      司執助字第2430號原告與馮易杰間損害賠償執行案卷查知

      ，該案110 年12月27日核發移轉命令，將債務人馮易杰對

      被告之薪資債權3 分之1 自收受本命令之翌日起依該移轉

      命令移轉於原告，該執行命令於111年1月3日已送達被告

      ，有送達回證附卷可憑，被告已依法定期限提出異議。被

      告雖辯稱：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並經被告退保云

      云，並據提出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被告公司函文、員工

      自願離職申請單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41、45

      、49頁），惟此僅能證明被告自該日起未再為馮易杰投保

      勞工保險，然以被告將馮易杰退保後，馮易杰仍然有於被

      告做機動保全，以每月時數計算薪資等情（見本院勞小專

      調卷第75頁），可知被告於退保後仍給付馮易杰薪資並以

      之申報其111年年所得薪資為40,130元，益徵被告前開泛

      稱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尚無可採。

（三）第按執行法院所發之收取命令與移轉命令不同。前者債權

      人僅取得以自己名義向第三人收取金錢債權之收取權，債

      務人僅喪失其收取權，而未喪失其債權。後者債務人對於

      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已移轉於債權人，債務人即喪失其債權

      （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9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如

      執行法院已向第三人發移轉命令時，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

      權已移轉於債權人，債權人即非不得依該已發生效力之移

      轉命令，於第三人不依該移轉命令對債權人給付時，直接

      起訴請求第三人給付。茲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既

      已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系爭支付命令判命給付金

      額3萬元之範圍內，於系爭扣押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

      年1月4日起，馮易杰對被告之每月薪資債權3分之1（馮易

      杰實領金額超過15,946元部分）已移轉於原告，亦即債務

      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不予扣押。然查，被

      告辯稱馮易杰係機動保全，只有在被告缺班時才來上工，

      每月薪資約為5,000元，所以無法扣押，馮易杰只有做到1

      11年9月，後來也沒有在被告做機動保全等語，而依馮易

      杰111年在被告之年薪資所得為40,131元，有111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乙份附卷可稽（見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112年度竹北小調字第1111號卷第13頁），對照馮易

      杰在被告之出勤明細表及實際出勤排表（見本院勞小專調

      卷第53至69頁），馮易杰確實在被告之每月薪資均低於15

      ,946元，而依系爭扣押及移轉命令，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

      資在15,946元以下，不予扣押，業如前述，準此，原告主

      張馮易杰在被告薪資3分之1即13,377元內（計算式：40,1

      30÷3＝13,377元）直接移轉予原告，依上說明，尚乏所據

      ，不應准許。

（四）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2項定有明文。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

      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所謂舉

      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

      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

      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第按就侵權行為言，被害

      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1462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

      第2550號判決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

      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

      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

      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查依系爭扣押及移轉命令，債

      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依法得不予扣押，

      是被告提出異議稱馮易杰每月薪資不固定，若達扣押標準

      ，則予以扣押等語，經查並無違反前開法院執行命令，是

      依原告所舉之現存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違反法院執行命

      令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被告未扣押馮易杰之薪資，確實係

      因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而不予扣押甚明。此外

      ，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構成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揆之前開說明，尚乏所據，並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

    給付原告13,3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14號

原      告  彭宗信  

被      告  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徐康勝  

法定代理人  高敏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扣押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馮易杰即馮逸君因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該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710號受理，且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對馮易杰查詢勞保投保明細發見投保單位係被告，故依法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0年12月27日以110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向被告對於馮易杰於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債權範圍內，支給原告馮易杰每月得支領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津貼、獎金、補助費…等）之三分之一，被告初始還於111年1月4日向鈞院回覆自111年1月起開始扣押每月三分之一薪資，詎料被告又於111年1月12日向鈞院聲明異議指陳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致未曾扣押馮易杰分文移轉於原告，然查馮易杰個人111年所得清單發見被告於該年度仍有支付原告40,130元的薪資紀錄，被告仍應給付原告13,377元（計算式：40,130÷3＝13,377元），又為何被告對馮易杰之加保日期為110年11月12月，退保日期為110年12月5日，為何馮易杰110年的所得清單薪資為4,630元，倘若馮易杰於111年間確實沒在被告任職領有薪資，為何又對馮易杰申報111年薪資為40,13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上開損失。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依110年12月2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執行命令之說明三，可知在債務人實領薪資為15,946元以下時，不予扣押，且馮易杰於110年11月12日至同年12月5日任職於被告擔任機動保全員，屬部分工時員工。又被告於111年1月4日上午收受上開執行命令後，旋即查調馮易杰之投保紀錄，並依查調結果（尚加保中）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陳報。嗣承辦人員獲悉馮易杰確實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勞保承辦人員並已於111年1月10日發函向勞保局申請辦理追溯退保，即於111年1月12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是馮易杰確實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且其110年12月份之實領薪資僅3402元，亦未達前揭執行命令所載之扣押額度，被告實無從扣押馮易杰110年12月份薪資，原告之主張即失所附麗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馮易杰積欠其債務5萬元，現剩餘債務3萬元，原告已取得執行名義（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司執字第31345 號債權憑證) 後，聲請強制執行馮易杰對於被告之薪資債權，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司執助字第2430號受理，業經該院以110年12月27日新院至110司執助武2430字第1104041837號核發債權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在案，被告雖於111年1月3日收受執行命令，惟於法定期間內於111年1月4日提出異議稱該員每月薪資不固定，若達扣押標準，則予以扣押，又於111年1月12日提出異議稱債務人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等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卷查證屬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115第1 項及第2 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命令，送達於第三人時發生效力，同法第118 條第2 項亦規定甚明。經本院調取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 年度司執助字第2430號原告與馮易杰間損害賠償執行案卷查知，該案110 年12月27日核發移轉命令，將債務人馮易杰對被告之薪資債權3 分之1 自收受本命令之翌日起依該移轉命令移轉於原告，該執行命令於111年1月3日已送達被告，有送達回證附卷可憑，被告已依法定期限提出異議。被告雖辯稱：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並經被告退保云云，並據提出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被告公司函文、員工自願離職申請單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41、45、49頁），惟此僅能證明被告自該日起未再為馮易杰投保勞工保險，然以被告將馮易杰退保後，馮易杰仍然有於被告做機動保全，以每月時數計算薪資等情（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75頁），可知被告於退保後仍給付馮易杰薪資並以之申報其111年年所得薪資為40,130元，益徵被告前開泛稱馮易杰已於110年12月5日離職，尚無可採。

（三）第按執行法院所發之收取命令與移轉命令不同。前者債權人僅取得以自己名義向第三人收取金錢債權之收取權，債務人僅喪失其收取權，而未喪失其債權。後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已移轉於債權人，債務人即喪失其債權（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9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如執行法院已向第三人發移轉命令時，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已移轉於債權人，債權人即非不得依該已發生效力之移轉命令，於第三人不依該移轉命令對債權人給付時，直接起訴請求第三人給付。茲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既已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系爭支付命令判命給付金額3萬元之範圍內，於系爭扣押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年1月4日起，馮易杰對被告之每月薪資債權3分之1（馮易杰實領金額超過15,946元部分）已移轉於原告，亦即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不予扣押。然查，被告辯稱馮易杰係機動保全，只有在被告缺班時才來上工，每月薪資約為5,000元，所以無法扣押，馮易杰只有做到111年9月，後來也沒有在被告做機動保全等語，而依馮易杰111年在被告之年薪資所得為40,131元，有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乙份附卷可稽（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竹北小調字第1111號卷第13頁），對照馮易杰在被告之出勤明細表及實際出勤排表（見本院勞小專調卷第53至69頁），馮易杰確實在被告之每月薪資均低於15,946元，而依系爭扣押及移轉命令，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不予扣押，業如前述，準此，原告主張馮易杰在被告薪資3分之1即13,377元內（計算式：40,130÷3＝13,377元）直接移轉予原告，依上說明，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四）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第按就侵權行為言，被害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1462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判決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查依系爭扣押及移轉命令，債務人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依法得不予扣押，是被告提出異議稱馮易杰每月薪資不固定，若達扣押標準，則予以扣押等語，經查並無違反前開法院執行命令，是依原告所舉之現存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違反法院執行命令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被告未扣押馮易杰之薪資，確實係因馮易杰實領薪資在15,946元以下而不予扣押甚明。此外，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構成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揆之前開說明，尚乏所據，並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3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